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 
 

宜学院委办发〔2014〕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
宜宾学院校长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宜宾学院办公用房清理实施方案》 

通  知 
 

 

各部门： 

按上级有关办公用房清理要求，根据学校第三十一次党委常委

会精神，现将《宜宾学院办公用房清理实施方案》（见附件）印发

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宾学院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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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宜宾学院办公用房清理实施方案 

 

清理办公用房，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，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八

项规定的重要内容。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

条例》和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要求，根据学校

第三十一次党委常委会精神，特制定本方案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成立由纪委牵头，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监审处、国有资

产管理处等部门参与的办公用房清理领导小组，负责办公用房清理

工作。 

组  长：郭洪亮 

副组长：梁  凯  顾晓明  蒲东升  程玉昆 

成  员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监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

的科级以上干部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用房专项清理工作办公室，成员由郭海洪、

陈强、李智、王梅四同志组成。 

本次办公用房清理实行校领导分片包干领导负责制。党委书

记、校长对校领导的办公用房清理负责；校领导、党委常委对分管、

联系的各部门、二级学院的办公用房清理负责。 

二、清理原则 

在清理办公用房的过程中，始终把好四个原则： 

一是真实性。对各办公室的面积进行实地测量，详细记录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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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对每个办公室的面积清楚、记录真实。 

二是严肃性。在办公用房清理中严格执行相关标准，结合实际，

做好办公室的重新布局和人员安排。 

三是节约性。办公用房的清理，目的是节约办公成本。在执行

过程中始终把握节约原则，做到少搬动、少迁移，不浪费，以合并

办公为主，做到节约资金与严格标准兼顾。 

四是高效性。尽量将业务相近、联系较多的科室集中在一起，

这样既方便工作，又便于为师生服务。 

三、清理范围和执行标准 

    全校所有办公用房均是本次专项清理范围【按照《党政机关办

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（原国家计委计投资〔1999〕2250 号）规定，办

公用房包括办公室用房，以及与之配套的公共服务用房（会议室、

资料室）、设备用房（变配电室、锅炉房、通信机房等）和附属用

房（汽车库、人防设施等）。除此之外，为开展各类业务设置的特

殊技术业务场所，属于业务技术用房】。 

按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国家计委（计投资〔1999〕

2250 号）文件精神，省级及直属机关标准： 正厅级：每人使用面

积 24 平方米。副厅级：每人使用面积 18 平方米。处级：每人使用

面积 12 平方米。处级以下：每人使用面积 6平方米。 

校领导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按省教育厅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进

行清理、调整。 

各部门办公用房按学校第三十一次党委常委会议精神，实行

“人数规定面积总和包干”。若因结构原因超标的，但不得超出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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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总面积的 10%，否则，必须进行调整。 

本次清理，坚持做到： 

（一）超标准占用、使用办公用房的要清理、腾退。 

（二）未经批准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的要予以清理、腾退。 

（三）保持二级学院现有的会议室、资料室和学生活动室不变。

职能部门会议室，学校收回统一管理。教辅、科研单位由学校统一

安排共用会议室。 

四、清理方法及实施步骤 

（一）清理方法 

本次专项清理首先对各部门办公用房及使用情况开展初查，初

查结果通知该部门并进行公示（若有异议，进行核查确认）；其次

学校按各部门“人数规定面积总和包干”对各部门超面积提出整改

方案；部门收到整改方案三日内腾退超面积办公用房；整改结果向

全校通报。 

腾退的超面积办公用房一律先由学校收回，以后统一调配使用；

多余的办公物资，交回国有资产管理处，不得自行处理。 

本次办公用房清理、调整，原则上不允许装修、隔断，避免造

成新的浪费。对因结构原因，不隔断房屋不能达到规定要求的，按

程序报办公用房清理领导小组审批后，可进行简易的隔断。 

（二）实施步骤 

从 2月 24 日起，计划一个月，分三个阶段进行： 

第一阶段：开展校级领导办公用房调整（个别简易隔断）。 

第二阶段：开展机关办公用房调整（一律不允许隔断、装修）。 

 - 4 -



 - 5 -

第三阶段：开展二级学院、教辅科研单位办公用房调整（个别

确需隔断的，按程序报批）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 (一)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。开展全校办公用房专项清理，是落

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条规定的重要举措，是我校开展党的群众

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要求。各党总支、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

的高度，统一思想、深化认识，切实抓好工作落实，高质量完成工

作任务。 

(二)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要加大清房工作力度，统筹协调办

公用房清理工作。此次专项清理工作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，时间

紧、任务重，标准严、范围广。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，严格按照

专项清理的范围内容、核算标准和时间安排，做到应清尽清、应报

尽报。对超标的办公室，要既知既改，坚决予以腾退或整改。 

(三)严肃纪律，强化问责。对部门办公用房清理做到不错不漏，

不得以任何名义规避清理，对严重阻扰清查工作和拒不执行整改决

定的，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 

 


